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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呼 籲 有 意 參 選 行 政 長 官 的 人 士 回 應 市 民 訴 求 的 議 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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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於 星 期 三（ 十 月 十 九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

會 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辯 論 呼 籲 有 意 參 選 行 政 長 官 的 人

士 回 應 市 民 訴 求 的 議 案 。  

該 項 議 案 將 由 梁 家 傑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鑒 於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在

即 ， 惟 只 有 1 200 名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有 權 投 票 ， 本 會 呼 籲 有 意 參 選 下

屆 行 政 長 官 的 人 士 提 出 具 體 主 張 ， 守 護 港 人 的 核 心 價 值 ， 積 極 回 應

700 萬 名 市 民 的 訴 求 ； 有 關 主 張 必 須 包 括 ：  

(一 ) 尊 重 人 權 ， 改 善 民 生 ， 捍 衞 市 民 的 長 遠 利 益 ， 以 及 落 實

解 決 社 會 深 層 次 矛 盾 ；  

(二 ) 堅 持 落 實 民 主 政 制 ， 並 於 2016 年 廢 除 功 能 界 別 議 席 及 立

法 會 分 組 點 票 安 排 ；  

(三 ) 保 障 新 聞 自 由 及 言 論 自 由 ， 並 承 諾 於 真 正 全 面 普 選 前 ，

不 會 就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二 十 三 條 立 法 ； 及  

(四 ) 維 護 法 治 精 神 ， 捍 衞 司 法 獨 立 ， 以 貫 徹 落 實 《 基 本 法 》

第 三 十 五 條 。 」  

馮 檢 基 議 員 及 譚 耀 宗 議 員 將 就 梁 家 傑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黃 定 光 議 員 將 提 出 一 項 有 關 反 對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享 有 香 港 居 留 權

的 議 案 。 內 容 為 ：「 鑒 於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(‘ 外 傭 ’ )享 有 香 港 居 留 權 會

對 本 港 的 經 濟、就 業 市 場、教 育、醫 療、住 屋 及 福 利 等 帶 來 沉 重 負 擔，

影 響 深 遠 ， 引 起 廣 大 市 民 的 憂 慮 ， 本 會 反 對 外 傭 享 有 香 港 居 留 權 。 」 

王 國 興 議 員、梁 家 傑 議 員、涂 謹 申 議 員 及 謝 偉 俊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黃

定 光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

劉 慧 卿 議 員 將 提 出 一 項 有 關 委 任 專 責 委 員 會 的 議 案。內 容 為：「 本

會 委 任 一 個 專 責 委 員 會 ， 調 查 亞 洲 電 視 有 限 公 司 (‘ 亞 視 ’ )於 本 年 7

月 誤 報 江 澤 民 先 生 死 訊 一 事 中，是 否 有 亞 視 管 理 人 員 及 投 資 者 或 其 他

人 士 作 出 不 當 行 為，干 預 亞 視 新 聞 的 編 輯 自 主，以 影 響 亞 視 的 新 聞 報

導；並 調 查 亞 視 有 否 將 廣 告 內 容 加 入 新 聞 資 訊 節 目 中 播 放，不 當 製 造

‘ 有 償 新 聞 ’ ； 以 及 調 查 上 述 事 宜 有 否 抵 觸 香 港 廣 播 法 規 及 相 關 法

例，以 及 有 關 事 宜，並 根 據 上 述 調 查 的 結 果，就 政 府 規 管 本 地 免 費 電

視 節 目 服 務 及 捍 衛 新 聞 編 輯 自 主，以 及 其 他 有 關 事 宜 作 出 建 議；而 該

委 員 會 在 執 行 其 職 務 時 獲 授 權 根 據 《 立 法 會 (權 力 及 特 權 )條 例 》 (第

382 章 ) 第 9(2)條 行 使 該 條 例 第 9(1)條 所 賦 予 的 權 力 。 」  

此 外，黃 成 智 議 員 將 根 據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 擬 議 決 議

案 ， 議 決 把 2011 年 7 月 6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省 覽 的 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

規 例 》 及 《 2011 年 〈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條 例 〉 (生 效 日 期 ) 公 告 》 的 修 訂

限 期 ， 延 展 至 2011 年 11 月 9 日 的 會 議 。  

劉 健 儀 議 員 亦 將 根 據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 擬 議 決 議 案 ，

議 決 把 2011 年 7 月 13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省 覽 的《 2011 年 證 券 及 期 貨

(合 約 限 量 及 須 申 報 的 持 倉 量 )(修 訂 )規 則 》 的 修 訂 期 限 ， 延 展 至 2011

年 11 月 9 日 的 會 議 。  

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 中

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
  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 立 法 會 網 頁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索 取 上 述

會 議 的 議 程。謹 請 注 意，有 關 的 議 程 可 能 會 作 出 修 訂，請 參 閱 立 法 會

網 頁 內 關 於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

位 旁 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3919 3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

亦 可 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“ 網 上 廣 播 ”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看 或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
完  

二 ○ 一 一 年 十 月 十 七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 


